
第 1985 期商标公告 2026年05月27日

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1层111-323

北京蔚蓝恒星科技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90233201

申 请 人

北京两全律师事务所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类：氢；氦；锂；可裂变的化学元素；核反应堆减速材料；核反应堆用燃料；核能用可裂变
物质；科学用放射性元素；重水；制冷剂

申请日期 2026年02月13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6年05月28日至2026年08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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